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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还获悉，在1月1日施工队维
修电路时，负责那次下水道维修的冯
先生曾到过现场协助查看问题。10

日，物业和住户一起找到了他。“物业
公司单独跟他谈的，我们不了解具体
情况。”沈女士说。而信实物业的孙经
理说，他们希望冯先生也能出一部分
维修费，但是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律师，律师表
示，在这一纠纷中，责任的划分是关
键。“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这次事
故是由当时维修下水管道引起的，那
么应该由冯先生和维修下水管道的
业主共同承担费用。”同时，律师也明
确表示，无论责任如何划分，物业公
司都无权给相关住户采用断电措施。

律师说法：

物业无权

给住户断电

维维修修费费搞搞连连坐坐，，住住户户被被物物业业断断电电
市民建言：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维修公共基础设施

自从1月7日家中就被物业断了电，这给张店恒丰花园
沈女士一家带来不便。据了解，沈女士家被断电和物业催
要维修费有关。对此，有市民通过本报“市长，我想对你说”
栏目建议，小区应该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以避免类似
纠纷。

去年12月31日，沈女士家所
在的张店恒丰花园8号楼突然全
楼停电了，业主们马上找到了负
责小区管理的信实物业公司反
映此事。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到
达现场后弄了半天，也没发现问
题出在哪里。由于天色已晚，8号
楼的业主们只能度过了一个没
有电的新年。第二天物业公司联
系了施工队前来维修，停电是楼
前电缆出问题导致的，而去年3

月份的一次下水道维修被认为
是引起电缆故障的前因。

电缆故障维修完毕，本来应
该由全楼业主共同承担的费用，
但很多人不同意平摊。由于施工

队多次上门讨要维修费，物业没
有办法，便给沈女士家断了电。

为什么专门给沈女士家里
断了电呢？原来在去年3月，住在8

号楼2单元1楼的沈女士家里下水
道突然上涌，于是她联合几户邻
居向物业反映。“物业就给了我
们一个维修管道的联系方式。”
沈女士牵头，6户人家一共出了
1200元将下水管道维修好了。“到
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凭什么说
故障一定是因为那次施工引起
的呢？”沈女士很不解，“即便因
为维修下水道引起了断电，也应
该找当时的维修工承担责任
吧？”

业主不同意平摊电缆维修费

11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信
实物业公司。信实物业的孙经理
告诉记者，给沈女士家里断电也
实属无奈。“施工队到现场后用
探测仪检查，很明确地认定了就
是因为8号楼楼前的电缆出了问
题。”电路维修费一共5400元，本
来说好是全楼业主共同分担的，

大多数业主不同意，物业公司只
好先垫付了2300元。“施工队多次
上门要账，我们便只好让沈女士
及其邻居们赶紧想办法凑钱。”
因为当时维修下水管道是沈女
士牵头，所以物业公司就以给其
家里断电的办法来督促此事尽
快完成。

物业：共5400元，已先垫付2300元

本报见习记者 张朕宇

恒丰花园所在的学府居委
会负责人梁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为此事也没少做工作，现在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住户要求
物业公司先给家里送上电然后
再说费用的事情，而物业公司
要求是缴了维修费才给恢复供
电。

市房管局物业科的工作人
员也说：“我们都给双方做过工
作，但是也没什么效果。”该工
作人员介绍，他们做过物业公
司的工作，“我们希望他们先给
住户家里送上电，但是物业方
面不答应，而我们也没有强制
性的办法。”

居委会、市房管局：

多次调解未果，没有强制办法

恒丰花园8号楼前绿色电缆与白色下水道相交。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小区住户与物业之间的矛盾纠
纷时有发生，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经
济纠纷。对此，有市民建议，可否在有
条件的小区建立专项资金，用于小区
内的一些公共设施的维修管理。

“现在的小区里，大家很难有交
集，如果发生一些经济利益上的牵
扯，靠人情关系是不能解决的。既然
如此，不如用一些规范的制度和管理
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位市民说。

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到，在这一
方面的建设还相对落后一些。

市民建议：

靠制度和管理

解决小区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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